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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苗栗縣政府依據行政院核定「輔導

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及全國區域計畫規定辦理特定地

區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案 

第 2 次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議 提案資料 

壹、背景說明 

一、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規定略以：「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

法經營，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擬定相關措施辦理

之；…」，經濟部據此研擬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（以

下簡稱輔導方案），報奉行政院 102 年 1月 29 日核定。 

二、依前開輔導方案有關特定地區土地使用分區適宜性檢討規定：

「(一)特定地區範圍與其周邊地區土地，屬特定農業區且符合

區域計畫特定農業區檢討調整為一般農業區標準者，請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儘速依區域計畫法規定辦理資源型使用分區

變更。(二)特定地區範圍土地周圍均屬優良農地性質，無法將

特定農業區變更者，應輔導區內之未登記工廠轉型或遷廠，以

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性。．．．。」，故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陸續依區域計畫法規定，函送特定地區內特定農業區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件報請本部核備。 

三、旨揭案件係屬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案件類型，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除應依據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

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（以下簡稱作業須知）規定程序辦

理公開展覽、說明會、提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專案小組審議外，

亦應徵詢產業、農業等目的事業之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意見，

並應踐行民眾參與程序及徵詢土地所有權人意見，此本部分別

以 104 年 3月 10日及 104 年 4月 28日函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

在案。 

四、按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範圍，苗栗縣轄內之特定地區屬特定地

區非都市土地者，包含苑裡鎮新復南段 594 地號等 13 筆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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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.40589 公頃）及火炎山段 701 地號等 25 筆土地（面積

2.258946 公頃）等 2區，苗栗縣政府依作業須知及本部相關函

示規定辦竣相關程序，並於 104 年 4 月 13 日及 105 年 7 月 26

日函送本部核備，其中苑裡鎮新復南段本部業於 105 年 4月 18

日召開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議，本（第 2）次行政程序審

查專案小組會議係討論苑裡鎮火炎山段 701 地號等 25 筆土地

（面積 2.258946 公頃）特定地區。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

一、法令依據 

（一）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及輔導方案。 

（二）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

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。 

二、辦理經過 

（一）辦理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 

（二）苗栗縣政府以 105 年 7月 26 日府地用字第 1050153969 號函

送本案相關書圖報請本部核備。 

（三）檢討範圍： 

1.經濟部101年6月1日經授中字第10130002260號公告「苗

栗縣苑裡鎮火炎山段 701、702、703、703-1、704、704-1、

705、706、707、709、710、711、712、712、713、714、

715、716、717、718、719、720、721、722、723 及 724

地號等 25 筆土地（面積 22,589.46 平方公尺）為特定地

區」（如附件 1），前開苗栗縣政府函送本案之面積為

2.258946 公頃。 

2.現況衛星影像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情形如圖 1、

圖 2及圖 3。 

（四）徵詢意見：本署以 105 年 8 月 15 日營署綜字第 1052912100

號函請相關機關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經濟部、本部地政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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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苗栗縣政府農業局）提供查核意見（如附件 2）： 

1.中央及地方產業主管機關查核意見： 

(1)經濟部 105 年 8 月 24 日經中一字第 10531341540 號書

函復。 

(2)苗栗縣政府以前開 105 年 7月 26 日函復。 

2.中央及地方農業主管機關查核意見：  

(1)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 9月 5日農企字第1050724243

號函復。 

(2)苗栗縣政府以前開 105 年 7月 26 日函復。 

3.其餘查核事項：本部地政司 105 年 8 月 18 日內地司編字

第 1051305603 號書函復。 

三、問題： 

請苗栗縣政府簡要說明本次所提特定地區基本資料（基地

位置、面積、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、符合輔導方案規定情形

及其他必要說明等）及檢討變更方式，回應說明下列問題： 

（一）整體性問題 

1.苗栗縣整體產業空間發展構想，並說明特定地區符合整體

產業空間發展構想情形，就未能符合者，提出得以例外許

可之相關說明。 

2.特定地區土地經檢討變更後，對於宜維護農地總量影響情

形及其因應對策。 

3.處理未登記工廠之配套措施。 

（二）個案性問題 

1.有關查核項目「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依照『輔導未登記工

廠合法經營方案』訂定分級分類方式及輔導措施。」：經

濟部查核意見為「依本部 105 年 8 月 3 日經中一字第

10531337430 號函提報工作小組之資料，其分級為分區調

整，符合分級分類及輔導措施。」，請苗栗縣政府說明苗

栗縣特定地區分類分級，及各案採取之輔導措施，並請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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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部表示意見。 

2.有關查核項目「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）

工業區（產業園區或都市計畫區）進行檢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。」： 

(1)依本署 104 年國土利用監測計畫「工業區及園區開闢率

分析成果統計表」，頭份工業區、竹南工業區及三義工

業區等均仍有未開闢使用土地，請苗栗縣政府說明前開

工業區及產業園區之定位及現況發展，是否可容納本案

特定地區未登記工廠，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；此外，

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 

(2)各案特定地區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都市計畫工業區是否

有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，請苗栗縣政府補充

說明本案特定地區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都市計畫工業區

開闢率及剩餘面積，並評估容納未登記工廠之可行性。 

3.有關查核項目「六、範圍內土地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特定

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 6 項條件」，依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 105 年 9月 5日前開函表示，尚應補充相關說

明且提供佐證資料，請苗栗縣政府補充說明，並請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表示意見。 

4.有關查核項目「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，並

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，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

應」，本案特定地區未取得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。請苗

栗縣政府說明辦理公開展覽、說明會及審議過程中，土地

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及處理情形。 

5.有關查核項目「十、所送圖、冊（含格式、份數）及相關

資料是否符合規定」，苗栗縣政府所送非都市土地編定清

冊均為整筆土地面積，與經濟部公告面積不同，請苗栗縣

政府說明釐清變更確切範圍。 

6.經檢視苗栗縣政府 105 年 7月 26 日前開函附件，未依「製

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



5 

16 點附件一規定格式，繕造土地使用編定清冊，請再予修

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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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營砂石實業有限公司 

（一）範圍及面積： 

1.經濟部公告：苑裡鎮火炎山段 701 地號等 25 筆土地，面

積 2.258946 公頃。 

2.苗栗縣政府土地編定清冊：苑裡鎮火炎山段 701 地號等 25

筆土地，面積 2.287777 公頃（使用面積 2.258946 公頃）。 

（二）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結果：發送件數 15 件，回收件數 15

件。同意件數 23 件，同意件數比例 92%；同意面積 1.870975

公頃，面積同意比例 82.83%。 
 

 

圖 1 現況衛星影像圖 

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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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

 

圖 3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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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有關機關查核意見 

1.中央部會 

查核項目(修正版) 
查核

結果 
說明/相關公文 

權責 

單位 
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特定地區

範圍內產業類

型，是否符合

「輔導未登記

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產業輔導

需求之低污染

產業。 

■是 

□否 

本區有 1 家公司，依苗

栗縣政府105年7月26

府地用字第

1050153969 號函說明。 

得營砂石實業有限公

司：(23)非金屬礦物製

品製造業，符合未登記

工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汙

染事業規定之低汙染

產業。臨時工廠登記編

號：T0500020。 

經濟部 符合規定。 

二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是否符合

分級分類方式

及輔導措施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本部 105年 8月 3日

經 中 一 字 第

10531337430 號函提報

工作小組之資料，其分

級為分區調整，符合分

級分類及輔導措施。 

經濟部 詳問題（二）1 

三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已併同鄰

近特定地區確

無法進行整體

規劃，是否符合

實際情形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本部 101年 6月 1日

經 授 中 字 第

10130002260 號函「劃

定特定地區提案書最

終修正本」，劃定面積

2.25 公頃，未達整體規

劃規模。 

申請基地周邊另有苑

裡鎮新復南段594地號

等13筆土地(廣源造紙

股份有限公司)面積約

3.4 公頃之特定地區相

距逾 8 公里，礙難整體

規劃評估。 

經濟部 符合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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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鄰近 (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內)工業區(產

業園區或都市

計畫區)經檢討

尚無閒置空間

可容納案內未

登記工廠，是否

符合鄰近工業

區供給與工業

區規劃配合情

形。 

■是 

□否 

1.依本部105年8月3日

經 授 中 字 第

10531337430號函 

本部工業局頭份(兼

竹南及銅鑼)工業區

服務中心函復該中

心所轄頭份、竹南、

銅鑼等三處工業園

區之產業用地，目前

雖 有 部 分 閒 置 土

地，惟分屬各不同所

有權人持有且未毗

鄰，無法提供大面積

閒置土地之區塊。 

2.依據105年08月15日

營 署 綜 字 第

1052912100 號 說

明，經查周邊10公里

範圍內工業區，尚有

可 利 用 之 閒 置 用

地。說明如後: 

(1)三義都市計畫區

工業區可利用面

積約 2.2 公頃。 

(2)苑裡都市計畫區

工業區(距離11公

里)可利用面積約

24 公頃。 

(3)大甲都市計畫區

工業區:可利用面

積約 40 公頃。 

(4)后里都市計畫區:

可 利 用 面 積 約

18.94 公頃。 

（上述都市計畫區工

業區因土地零碎難以

整體開發利用，且多公

設未完備，亟待公民營

經濟部 詳問題（二）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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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整合私有土地同

意配合整體開發。） 

(5)三義工業區(民間

開發):可設廠約

3.7 公頃，素地約

11 公頃；開闢率約

48%。其中約 190

公頃尚需經環評

作業，無法提供未

登記工廠進駐使

用。 

(6)大甲幼獅工業區

(經濟部報編):開

闢率達 97%以上。

(如附件 6) 

(資料來源為經濟部網

站及簡報資料、台中市

區委會簡報、苗栗縣政

府專案委託調查統計

資料) 

五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周邊土地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，是否確非屬於

農地分類分級成

果第 1 級農業用

地範圍，或未全部

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劃

定或檢討變更原

則。 

■是 

□否 

周邊土地非均屬優良農

地性質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符合規定。 

六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範圍內土地

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得

檢討變更為一般

農業區之條件，是

否符合規定。 

□是 

□否 

本案待補正，說明如下： 

1.苗栗縣政府係以特定

農業區得檢討為一般

農業區之條件(三)之

2「平均耕土層厚度少

於15公分」，認定符合

規定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詳問題（二）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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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請補充特定地區內農

地、道路、水路、堆

置砂石及鋪設水泥等

各類使用之區位範圍

及面積相關圖資，並

配合說明該特定地區

耕土層厚度平均值之

計算情形。 

3.除經濟部公告特定地

區時之既存工廠建築

物、道路、舖設水泥面

等情形，造成現況表層

確屬難以從事農作生

產，其耕土層厚度以零

計算外，仍應敘明區內

其餘農地之耕土層厚

度，據以計算平均值。 

七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辦理公開

展覽及舉行說明

會，是否符合規

定，陳情意見是否

具體參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八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召開專案

小組審查會議，是

否符合規定，陳情

意見是否具體參

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所送圖、冊（含格

式、份數）及相關

資料是否符合規

定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苗栗縣政府所

送檢討變更面

積，與經濟部公

告資料不同。詳

問題（二）5 及

6 

十、是否請有關機關

（主要是中央部

會）審核（發文表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本署已函請相

關機關（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、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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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意見）？  濟部、本部地政

司）提供查核意

見。 

十一、前開機關如有不

同意見，是否召開

協商會議後，再予

核備（定）？ 

□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為釐清案內疑

義，爰提本次行

政程序審查會

議後再辦理核

備事宜。 

2.苗栗縣政府 

查核項目 
查核結

果 
說明及相關公文 權責單位 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特定地區範圍內

產 業 類 型 為

何，是否符合

「輔導未登記

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產業輔導

需求之低污染

產業。 

▓是 

□否 

1.得營砂石實業有限公

司係位於經濟部 101

年6月1日經授中字第

10130002260號公告特

定地區範圍區(如附件

1)，依該公司申請之臨

時工廠登記資料及「劃

定特定地區提案書最

終修正本」資料，該公

司從事砂石碎解洗選

業務，產業類別屬 23

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

業、產品屬 239 其他非

金屬礦物製品(如附件

2)。 

2.依據「未登記工廠補辦

臨時工廠登記辦法」第

4 條附件表格(如附件

3)，因該品非位於表列

產業，故依前開辦法規

定屬低污染事業。  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產業主管

機 關 ( 本

府工商發

展處) 

符合規定。 

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

依照「輔導未登

記工廠合法經

營方案」訂定分

級分類方式及

▓是 

□否 

1.本區符合經濟部依照

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

法經營方案」訂定分級

分類方式及輔導措施

中之「柒、執行措施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產業主管

機 關 ( 本

府工商發

詳問題（二）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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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措施。 一、輔導措施(四)輔導

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

3.土地分區適宜性檢

討(1)特定地區範圍屬

特定農業區且符合區

域計畫特定農業區檢

討為一般農業區者，依

區域計畫法規定辦理

資源型使用分區變

更。」，相關文件為依

經濟部104年 6月 9日

「未登記工廠輔導管

理工作小處第 31 次會

議」報告事項案由 3 說

明二略以:「…，目前

直轄市、縣(市)所辦理

特定地區之特定農業

區調整名單，皆符合輔

導措施規定。」(如附

件 4) 

2.本案係依經濟部 102

年11月11日經授中字

第 10231000970 號函

辦理特定農業區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分

區調整作業。(如附件

5) 

展處) 

三、是否已併同鄰近

經公告劃定特

定地區進行整

體規劃評估（非

都市土地達 5

公頃以上、都市

土地達 3 公頃

以上，應以工業

區、產業園區或

都市計畫檢討

變更等整體規

▓是 

□否 

查經濟部公告得營砂石

實業有限公司為特定地

區(苑裡鎮火炎山段 701

地號等 25 筆土地)，面積

約 2.25 公頃，與苑裡鎮

新復南段 594 地號等 13

筆土地，面積約 3.4 公頃

之特定地區相距逾 8 公

里，礙難整體規劃評估，

且未達變更分區之規

模。(如附件 6) 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產業主管

機 關 ( 本

府工商發

展處) 

符合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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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方式辦理），

並經評估不具

可行性（如未達

分區變更規模

或無法取得區

內全部土地所

有權人同意）。

（註 2） 

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內）工業區（產

業園區或都市

計畫區）進行檢

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

容納案內未登

記工廠。 

▓是 

□否 

經查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

工業區，尚有可利用之閒

置用地。說明如後: 

(1)三義都市計畫區工業

區可利用面積約 2.2

公頃。 

(2)苑裡都市計畫區工業

區(距離 11 公里)可利

用面積約 24 公頃。 

(3)大甲都市計畫區工業

區:可利用面積約 40

公頃。 

(4)后里都市計畫區:可

利用面積約 18.94 公

頃。 

（上述都市計畫區工業

區因土地零碎難以整體

開發利用，且多公設未完

備，亟待公民營事業整合

私有土地同意配合整體

開發。） 

(5)三義工業區(民間開

發):可設廠約 3.7 公

頃，素地約 11 公頃；

開闢率約 48%。其中約

190公頃尚需經環評作

業，無法提供未登記工

廠進駐使用。 

(6)大甲幼獅工業區(經

濟部報編):開闢率達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產業主管

機 關 ( 本

府工商發

展處) 

詳問題（二）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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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%以上。(如附件 6) 

(資料來源為經濟部網站

及簡報資料、台中市區委

會簡報、本府專案委託調

查統計資料) 

五、周邊土地是否非

均屬優良農地

性質。 ■是 

□否 

經查周邊土地非均屬農

地分類分級成果第 1 種

農業用地。(如附件 7) 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農業主管

單 位 ( 本

府 農 業

處) 

符合規定。 

六、範圍內土地是否

符合非都市土

地特定農業區

得檢討變更為

一般農業區之6

項條件。（註 3） 

■是 

□否 

依據本府 104 年 7 月 13

日 府 農 農 字 第

1040143590 號書函，旨

案符合「平均耕土層厚度

小於 15 公分」得檢討變

更為一般農業區之條

件。(如附件 8) 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農業主管

單 位 ( 本

府 農 業

處) 

詳問題（二）3 

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

覽及舉行說明

會，並通知土地

所有權人及利

害關係人，相關

意見是否具體

回應。（註 4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104 年 9 月 18 日至 10

月 19 日辦理公開展

覽，並於 104 年 10 月

1 日舉行說明會，期間

計有 3 人 4 筆土地，面

積合計 0.442885 公頃

不同意辦理變更，另針

對不同意之意見，申請

人得營砂石實業有限

公司於 104年 12 月 10

日召開之第一次審查

小組會議逐一回應。 

2.另依照 104年 12 月 10

日召開之第一次審查

小組會議結論，申請人

得營砂石實業有限公

司於105年 3月 3日邀

請各土地所有權人召

開土地協調會，協調結

果計有 1 人 2 筆土地，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地政主管

單 位 ( 本

府 地 政

處) 

特定地區土地

所有權人是否

同意檢討變更

之意願調查，依

苗栗縣政府所

附資料本案 25

筆土地，惟仍有

2 筆土地所有

權人不同意檢

討變更。詳問題

（二）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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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積合計 0.387971 公

頃仍不同意變更，對

此，審查委員請申請人

針對未來可能產生之

各項汙染及砂石揚塵

問題做好隔離綠帶及

環保設施，以確保不同

意之土地所有權人未

來從事有機農業之權

益。 

八、是否召開專案小

組審查會議，如

有 不 同 意 意

見，是否已協調

整合。（註 5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104 年 12月 10日召開

第一次專責審議小組

會議，會議結論請申請

人儘量與不同意者進

行溝通，舉辦說明會、

協調會，並作成會議記

錄後，擇期召開第 2 次

專責審議小組會議。 

2.105 年 7月 1日召開第

二次專責審議小組，委

員原則同意辦理，惟針

對不同意地主仍請尊

重其權利，讓其充分了

解其權益相關事項，以

消除其疑慮。並希望申

請人針對未來可能產

生之各項汙染及砂石

揚塵問題做好隔離綠

帶及環保設施，以確保

不同意之土地所有權

人未來從事有機農業

之權益，以維護土地正

義。 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地政主管

單 位 ( 本

府 地 政

處) 

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是否會同有關機

關辦理現勘？

現勘是否符合

使用分區劃定

或檢討變更原

□是 

□否 

104 年 12月 10日召開第

一次專責審議小組會議

並辦理現場會勘。 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地政主管

單 位 ( 本

府 地 政

符合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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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？（註 6） 處) 

十、所送圖、冊（含

格式、份數）及

相關資料是否

符合規定。（註

7） 

■是 

□否 

符合作業須知規定，並檢

附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

圖、編定圖、土地清冊等

資料 1 式 5 份。 

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

地政主管

單 位 ( 本

府 地 政

處) 

苗栗縣政府所

送檢討變更面

積，與經濟部公

告資料不同。詳

問題（二）5 及
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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